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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或采用工商部门格式）

单位名称： 广东炫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单位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地 址： 茂名市 。

成立时间： 2019 年 01 月 31 日

经营期限： 长期 。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广东炫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投标人单位名称） 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投标人： 广东炫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盖公章）

日 期： 2026 年 3 月 9 日

注：后附法定代表人二代身份证复印件或扫描件。









三、投标函

致 云浮市生态环境局新兴分局 （招标人）：

1、根据你方的 新兴县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站点改造工程（二招）（项目名称）招标文

件，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有关规定，经踏勘项目现场和研究上述招标文件

的投标须知、合同条款、图纸、工程建设标准和工程量清单及其他有关文件后，我方愿以人

民币（大写） 贰佰零捌万贰仟伍佰壹拾叁元壹角壹分（RMB： 2082513.11 元）的投标报价

并按上述图纸、合同条款、工程建设标准和工程量清单的条件要求承包上述工程的施工、竣

工，并承担任何质量缺陷保修责任。

2、我方已详细审核全部招标文件，包括修改文件及有关附件。

3、我方承认投标函附录是我方投标函的组成部分。

4、一旦我方中标，我方保证按合同协议书中规定的工期 365 日历天内完成并移交全

部工程。

5、如果我方中标，我方将按照招标文件规定提交履约担保。

6、我方同意所提交的投标文件在招标文件的投标须知中第3.3.1条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

有效，在此期间内如果中标，与贵方的相应施工合同将得到签署及履行，从而使双方共同地

受到法律约束。

7、我方承诺投标文件中的拟派项目负责人与项目管理机构人员是确认定位的。

8、除非另外达成协议并生效，你方的中标通知书和本投标文件将成为约束双方的合同

文件的组成部分。

9、我方将与本投标函一起，提交招标文件规定金额的投标保证金。

10、此次投标所提供的资料及拟派项目班子人员、合同的签署与履行的承诺等如有虚

假，本企业愿接受招标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与招标文件

规定给予的处罚，并承担违约责任。

11、我方已经详细地阅读了全部招标文件及其附件，包括澄清及参考文件（如有）。我

方已完全清晰理解招标文件的要求，不存在任何含糊不清和误解之处，同意放弃对这些文

件所提出的异议和投诉的权利。



















































六、投标人声明函

致： 云浮市生态环境局新兴分局 （招标人）

我公司作为贵单位拟建的 新兴县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站点改造工程（二招）（项目名

称）招标的投标人，我公司郑重作出以下承诺：

一、我公司承诺，拟派施工项目管理班子不得同时参加两个或两个以上施工项目的投

标，如在两个及以上工程项目均中标的，招标人将取消其中标资格。投标人隐瞒中标项目获

取中标的，按弄虚作假骗取中标查处。

二、我公司保证投标材料及其后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的，包括但不仅限于营业执

照、资质证书、业绩证明资料、获奖证明资料、人员证书、社保、纳税证明材料等。我公司

同意投标材料及其后提供的一切材料均可对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三、我公司保证在本项目投标中不与其他单位围标、串标，不出让投标资格，不向招标

人或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

四、我公司近三年没有下列情形之一：

1.捏造事实、伪造证明材料投诉；

2.无故放弃中标的；

3.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承揽工程，或违法转包、分包工程，或允许其他

单位或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违规转让《建筑企业资质证书》）；

4.由于本单位原因，拖欠分包单位工程款或材料供应单位材料款，引发集体上访或聚众

闹事；拖欠和克扣劳务人员工资，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农民工集体上访或聚众闹事；

5.办理各项业务如资质申报、人员信息备案等手续时（或已办结取得审批通过的），经

核查发现存在欺骗行为（如伪造证明材料、捏造或瞒报事实、或存在其他弄虚作假方式

等）；

五、我公司不存在“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3项、第1.4.4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

形；

六、我公司保证参加投标的施工项目负责人没有在其他在建工程中担任施工项目负责

人，如相关网站载明该施工项目负责人有在建工程信息，在资格审查资料中须提交建设单位

出具的建造师变更手续或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否则在资格审查时发现或中标后有投诉被查





七、投标人的其他评审情况

投标人根据“第三章评标办法”自行编制格式。

投标人： 广东炫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盖公章）

日期： 2026 年 3 月 9 日

说明：后附相关证明资料。



业 绩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业主（或发包人） 签订日期 竣工验收日期

1

博贺镇博贺村委会博贺村

支路第二小组支路污水管

道建设工程

茂名市电白区博贺镇博贺

村民委员会
2023年12月5日 2024年10月15日

2
博贺镇博贺村委会南边村

支路(一期)硬底化项目

茂名市电白区博贺镇博贺

村民委员会
2024年7月23日 2024年11月26日

3
广福村美丽乡村建设项

目-2023年零星工程

中山市板芙镇广福村民委

员会
2023年9月13日 2023年11月1日









































八、需要提供的其他投标资料

需要提供的其他投标资料：

（1）投标保证金的相关凭证；

（2）投标人的开户许可证或银行出具基本账户证明；

（3）投标人根据自己情况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如有）。



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本项目不需要缴纳投标保证金。






























